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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繼承重要觀念宣導事項 

親人往生， 

請向法院申報遺產清冊，辦理遺產債務清算 

（或全部繼承人都辦拋棄繼承）， 

以免遭死者拖累！ 

2012.9.18 

法務部為使「父母留下的債務，不再是困住孩子未來發展的枷鎖」，打破「父

債子還」的千年枷鎖，提案修正民法繼承編，改採「繼承限定責任制度」，但此

僅為「原則」，於例外之情形，民眾仍有可能必頇用自己的財產替死者清償債務，

故請各位死者家屬注意以下這些重要的繼承觀念： 

 

一、 繼承不是只有分財產，債務也會繼承！  

二、 繼承人不是只有兒子！民眾常常因為錯誤的觀念而認為自己沒有繼承權。

除了配偶是當然繼承人，一定有繼承權外；血親部分，直系血親卑親屬（第

一順序，包含兒女、內外（曾）孫子女）、父母（第二順序）、兄弟姐妹（第

三順序）與祖父母（第四順序）都是法定繼承人。當前順序繼承人存在，

後順序繼承人就沒有繼承權；當前順序繼承人因喪失繼承權、於繼承開始

前死亡或辦理拋棄繼承而無人繼承時，後順序繼承人就因此取得繼承權，

所以當親人往生時，法定繼承人要先確定自己有無繼承權。父母等長輩、

嫁出去的女兒、出家法師、父母已經往生且彼此已經分家或各自嫁娶的兄

弟姐妹間，常常誤以為自己沒有繼承權。當死者留下債務時，除了死者的

配偶外，沒有先順序繼承人存在的血親最容易繼承債務。例如：嫁出去的

女兒容易繼承娘家的債務；兒女死亡時，如果他們沒有小孩，父母就會繼

承子女的債務；當父母已經往生，兄弟姐妹就很容易繼承對方的債務。 

三、 債務是看不見的！很多人因沒聽說死者生前有欠人錢，也沒看到有人上門

討債，就以為死者沒有欠錢，實際上沒人上門討債是因為死者生前沒有財

產，對他討債也沒用，而不是他沒欠債；很多民眾都是被暴力討債或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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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查封後，才知道死者生前有債務！而且要偽造債權很容易，且死無對證，

難以否認該債權是假的！例如：在被繼承人死後拿死者的大拇指蓋在本票

或支票的發票人欄，上面寫「憑票支付新臺幣二億元」，家屬如何證明這是

假的？或在被求償前，知道有這筆債務存在？ 

四、 很多人都是因為知道死者生前有債務，才去辦拋棄繼承；很多人都是因為

不知道死者生前有債務，才因而繼承債務！但是，民眾辦拋棄繼承，卻不

知道拋棄繼承只有對有辦理的人有效，沒有辦理的人還是會繼承債務；且

不知道自己辦拋棄繼承會加重其他同順序繼承人的負擔，或讓後順序的繼

承人因此取得繼承權而無辜揹債，因此如果要辦拋棄繼承，請全部繼承人

（包含死者的配偶、直系血親卑親屬（包含兒女、內外（曾）孫子女）、還

有最常忽略的兄弟姐妹、祖父母、繼承事實發生時已經受胎但還未出生的

胎兒）都要一起去辦。請記得：不要只替有聯絡的家屬辦拋棄繼承。或者

在未取得繼承權前辦理拋棄繼承，但在取得繼承權後，卻未辦理拋棄繼承，

以致不生拋棄繼承之效力。 

五、 辦理拋棄繼承，同時也將不得繼承遺產！ 如果死者生前有投保人壽保險，

但未指定受益人時，辦拋棄繼承者將不能請領保險給付！因此，如果死者

生前留下的遺產比債務多或者家屬不知道遺產與債務那邊比較多時，如果

家屬害怕繼承債務，又不願放棄繼承遺產的機會，可選擇法定之限定責任，

而不是去辦拋棄繼承。如果想確認死者有沒有保險，請向上網或撥打電話

（02）2561-2144向壽險公會聯絡查詢方法。 

六、 拋棄繼承之效力回溯到繼承開始時！拋棄繼承人自始未繼承遺產債務；因

此，繼承人不得先取得遺產並處分後，再辦理拋棄繼承，這樣可能會構成

侵占罪！ 

七、 辦理拋棄繼承者，常常誤以為他的一切權利都會喪失。但實際上有些權利

不會因為辦理拋棄繼承而喪失者。例如：犯罪被害補償金之遺屬補償金請

求權（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第 6 條）、因汽車交通事故死亡之保險給付請求權

或特別補償基金補償請求權（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11 條、第 7 條）、勞

工因職業災害而致死亡之喪葬費與遺屬補償金（勞動基準法第 59 條）…等

等。 

八、 請特別注意下列情形，繼承人必頇拿自己的財產替死者償還債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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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繼承人負有限責任： 

民法修正後雖採「法定限定責任」原則，但為平衡繼承人與債權人之利益，

於繼承人依法申報遺產清冊並經法院實施清算程序者，始著重保障繼承人

權益，但是繼承人未進行上開清算程序者，則著重保障債權人權益，因此

繼承人如有修正後民法第 1162-2條所定情形之一者，於被繼承人應受清償

而未清償之部分或被繼承人之債權人所受之損害，仍應負清償責任或賠償

責任，且不以所得遺產為限，即於上開情形，如遺產不足清償債權人應受

清償而未受清償之金額或造成債權人另受損害時，繼承人必頇以自己之財

產負清償或賠償責任。 

1、 繼承人未向法院申報遺產清冊並進行遺產債務清算： 

如果死者有遺產新臺幣（下同）1000 萬元，最初只知道死者有欠甲債務

100 萬元，此時繼承人 A 清償該債務後，尚還賸餘遺產 900 萬元沒錯。但

是如果再有債權人乙主張死者欠他 1900 萬元時，此時遺產就不足清償債

務，每個債權人須依債權比例受償，即每人可獲償：1000 萬/2000 萬，即

1/2，則甲依比例可獲清償 100 萬×1/2＝50 萬元，乙依比例可獲清償 1900

萬×1/2＝950 萬元，但遺產僅剩 900 萬元，則乙未獲清償 50 萬元。此時因

A 交付遺產 100 萬給甲，違反民法第 1162 條之 1 第 1 項依比例清償之規

定，此時，乙可依 1162-2 條第 1 項規定，向 A 行使權利，此時 A 就必須

拿自己的財產清償乙未獲清償之 50 萬元。乙也可以向甲依第 1162 條之 2

第 4 項規定，請求返還不當受領之 50 萬元。同理，如果日後再有債權人

丙主張死者欠他 2000 萬元，則每位債權人依比例應受清償 1000 萬/（100

萬＋1900 萬＋2000 萬）＝1/4，甲應受清償 100 萬×1/4＝25 萬元，乙應受

清償 1900 萬×1/4＝475 萬元，丙應受清償 2000 萬元×1/4＝500 萬元，此時

A 已無任何遺產可供清償，因此必須拿自己的財產 500 萬元給丙。尤其

要特別注意的是：A 依第 1162 條之 2 第 5 項規定，不可向甲、乙請求返

還其不當受領的數額。換句話說，如果繼承人未遵期向法院申報遺產清

冊並進行遺產債務清算，日後如果有債權人「一個接著一個前來」主張

債權時，繼承人必頇不斷進行清算，不斷更新各債權人應受清償之比例，

更重要的是：當後面的債權人主張債權時，繼承人不可向前面的債權人

請求返還其不當受領的部份數額，但是後面債權人依比例應受清償而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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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清償的部份，繼承人卻對後面的債權人要負清償責任，如未獲清償，

並應負賠償責任！所以，雖然已採「法定限定責任」，如繼承人未遵期

向法院申報遺產清冊並進行遺產債務清算，那繼承人面對債權人一個接

著一個前來討債時，必頇不斷清算，甚至當遺產都已經被拿來清償後，

還必頇不斷拿自己的財產替死者償債的不利益！ 

2、 繼承人遵期向法院申報遺產清冊並辦理遺產債務清算： 

依民法第 1162 條規定，如債權人於法院清算後才申報債權，而該債權為

繼承人所不知者，僅得就賸餘遺產行使權利，就上開情形，繼承人 A 於

清算程序中清償甲 100 萬元債務後，取得賸餘遺產 900 萬元；如乙於清

算程序終結後向 A 請求清償 1900 萬元者，而該債權為 A 所不知者，僅得

就該 900 萬元賸餘遺產行使權利，就算不足 50 萬元，也不可向 A 求償。

當 A 交付賸餘遺產 900 萬元給乙後，此時已無賸餘遺產，即使丙再來向

A 求償 2000 萬元， A 也可拒絕清償，不用拿自己的財產替死者償債。所

以，即使修法後採取「法定限定責任」，也必頇繼承人遵期向法院申報

遺產清冊，實施遺產債務清算程序，才能確保不會拿自己之財產替死者

償債！ 

（二） 繼承人負無限責任： 

如繼承人有民法第 1163條各款所定情事之一者，不得主張限定責任之利

益，即必頇就被繼承人之債務負無限責任。 

繼承人如果要避免被指控「隱匿遺產」情事，最好先向國稅局（國稅局嘉

義縣分局電話 05-3621010，國稅局嘉義市分局 05-2282233）與壽險公會查證

被繼承人的財產與保險狀況。 

九、 各位繼承人如欲主張法定限定責任時，請於知悉其得繼承開始之時起三個

月內，開具遺產清冊陳報法院。開具遺產清冊時，就被繼承人之遺產部分，

除向被繼承人戶籍地之國稅局申請被繼承人之財產總歸戶資料外，請特別

注意要加計下列財產，如忽略下列財產，可能遭法院認定「隱匿遺產情節

重大」或「在遺產清冊上為虛偽記載情節重大」，進而喪失得主張限定責任

之利益： 

（一）繼承人（不是只有自己）於繼承開始前二年內，從被繼承人所受財產之贈

與者； 



   

5 

 

（二）被繼承人生前有投保死亡保險契約而未指定受益人者，其保險金額。 

十、 主張法定限定責任之繼承人仍應繳納遺產稅！故請各位繼承人於繼承開始

後 6個月內，向國稅局申報遺產稅。實務上亦常有民眾因不懂相關遺產稅

申報規定，遭國稅局補稅裁罰巨額罰鍰者。 

十一、 請繼承人不要為下列行為，會引起糾紛並可能有民刑事責任： 

（一） 於被繼承人死亡後，以死者名義提領存款或處分遺產：可能構成偽造文

書、詐欺或侵占罪嫌（如果是執行死者生前交代事務者，最好有證人、錄

音、錄影或文書可佐證）。 

（二） 於被繼承人死亡後，未經全體繼承人同意而處分遺產：可能會構成侵占

罪嫌。（在處分遺產前，最好先進行遺產分割，或經全體繼承人同意） 

（三） 於被繼承人死亡前，但已經陷於意識不清狀態時，偽造遺囑、贈與契約：

可能構成偽造文書罪嫌（遺囑、遺贈、贈與最好經法院或民間公證人公證，

或在律師、全體繼承人面前，或者死者生前有錄音、錄影，以杜爭議）。 

（四） 於法院清算程序終結前，對個別債權人清償債務、交付遺贈：可能要負

損害賠償責任與不當得利返還責任。 

十二、 曾有死者往生後 10 幾年，債權人等家屬有錢或小孩長大開始工作後，才

出來討債。請各位繼承人把握可申報遺產清冊或可辦理拋棄繼承的期限（從

知悉其得繼承之日起三個月），否則 10 幾年內，你都有可能被討債，而突

然間變得一無所有，且負債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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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重要法條 

民法繼承編 

第 1148-1 條 繼承人在繼承開始前二年內，從被繼承人受有財產之贈與者，該財產視為其所得遺產。 

           前項財產如已移轉或滅失，其價額，依贈與時之價值計算。 

第 1156 條 繼承人於知悉其得繼承之時起三個月內開具遺產清冊陳報法院。 

           前項三個月期間，法院因繼承人之聲請，認為必要時，得延展之。 

           繼承人有數人時，其中一人已依第一項開具遺產清冊陳報法院者，其他繼承人視為已陳報。 

第 1161 條 繼承人違反第一千一百五十八條至第一千一百六十條之規定，致被繼承人之債權人受有損害   

           者，應負賠償之責。 

           前項受有損害之人，對於不當受領之債權人或受遺贈人，得請求返還其不當受領之數額。    

           繼承人對於不當受領之債權人或受遺贈人，不得請求返還其不當受領之數額。 

第 1162 條 被繼承人之債權人，不於第一千一百五十七條所定之一定期限內報明其債權，而又為繼承人所不知者，僅得就

賸餘遺產，行使其權利。 

第 1162-1 條 繼承人未依第一千一百五十六條、第一千一百五十六條之一開具遺產清冊陳報法院者，對於被繼承人債權人之

全部債權，仍應按其數額，比例計算，以遺產分別償還。但不得害及有優先權人之利益。 

           前項繼承人，非依前項規定償還債務後，不得對受遺贈人交付遺贈。 

           繼承人對於繼承開始時未屆清償期之債權，亦應依第一項規定予以清償。 

           前項未屆清償期之債權，於繼承開始時，視為已到期。其無利息者，其債權額應扣除自清償時起至到期時止之

法定利息。 

第 1162-2 條 繼承人違反第一千一百六十二條之一規定者，被繼承人之債權人得就應受清償而未受償之部分，對該繼承人行

使權利。 

           繼承人對於前項債權人應受清償而未受償部分之清償責任，不以所得遺產為限。但繼承人為無行為能力人或限

制行為能力人，不在此限。 

           繼承人違反第一千一百六十二條之一規定，致被繼承人之債權人受有損害者，亦應負賠償之責。 

           前項受有損害之人，對於不當受領之債權人或受遺贈人，得請求返還其不當受領之數額。 

           繼承人對於不當受領之債權人或受遺贈人，不得請求返還其不當受領之數額。 

第 1163 條 繼承人中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不得主張第一千一百四十八條第二項所定之利益： 

           一、隱匿遺產情節重大。 

           二、在遺產清冊為虛偽之記載情節重大。 

           三、意圖詐害被繼承人之債權人之權利而為遺產之處分。 

遺產及贈與稅法 

第 23 條 （遺產稅之申報） 

         被繼承人死亡遺有財產者，納稅義務人應於被繼承人死亡之日起六個月內，向戶籍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依本法規

定辦理遺產稅申報。但依第六條第二項規定由稽徵機關申請法院指定遺產管理人者，自法院指定遺產管理人之日

起算。 

被繼承人為經常居住中華民國境外之中華民國國民或非中華民國國民死亡時，在中華民國境內遺有財產者，應向

中華民國中央政府所在地之主管稽徵機關辦理遺產稅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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